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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臺北市辦事處、新北市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銘業字第 1130400049 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施工中建築物因地震前 7 日有澆置混凝土行為委託公會

勘估者，詳如函釋，請轉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 113 年 4 月 3 日水

臺建字第 11353014620號函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13 年 4 月

3 日新北工施字第 1130639923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查中央氣象局 113 年 4 月 3 日地震測報中心第 019 號地震報

告 4 月 3 日早上 7 時 58 分於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 25.0 公里

（位於台灣東部海域）發生芮氏規模 7.2 地震，本市各區震

度已達 4 級以上。 

三、 為確保建築物結構安全於地震前 7 日(即 113 年 3 月 27 日

至 113 年 4 月 2 日)有澆置混凝土行為者，請該起、監、承

造人針對該樓層結構安全委託相關技師公會勘估，並應將勘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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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成果報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備查後始可申報下一樓板勘驗。 

四、 檢送相關函文資料供參。 

正本：臺北市辦事處、新北市辦事處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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